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票。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１２１２２８

号《受理通知书》。

因市场环境和管理层的融资理念发生变化等原因，公司拟重新研究相关

的资本运作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股票简称：森源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楚金甫的承

诺函，分别承诺对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原承诺的锁定期到

期后，延长锁定期十二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追加承诺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１

、股东名称：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葛市人民路北段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机械产品、电器产品销售；风力发电成套

设备的生产销售；

ＬＥＤ

光源制造销售（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的不得经营。 ）

２

、股东名称：楚金甫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二）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限售情况的说明

河南森源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１４７，５２０ ２８．８２％

首发限售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解禁

楚金甫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１２０，１２８ ２４．４５％

首发限售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解禁

（三）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

楚金甫

０ ０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楚金甫所直接持股份

均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按相关规定锁定，截止目前该部分股票尚未解锁，期

间未有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行为，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数量为零。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

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锁

定期限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售截

止日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河南森源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９９，１４７，５２０ ２８．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楚金甫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８４，１２０，１２８ ２４．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

、前述股东分别承诺：将所直接持有的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延长锁定期

十二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延长的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追加承诺股东若违反前述承诺， 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将全部上缴上

市公司。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

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若追加承诺股东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

保证主动、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于公告后

的两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追加承诺的正式文件

２

、上市公司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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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货币

Ａ／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

实安心货币

Ａ／Ｂ

降低申购单笔最低金额

并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嘉实货币

Ａ／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２９

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生效。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嘉实超短债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４８

号文核准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生效。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４７

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生效。

为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经与嘉实货币

Ａ／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

的基

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

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将嘉实货币

Ａ／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

的申购单笔最

低金额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降低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相应修改招募说明书。

一、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具体内容

（一）嘉实货币

修改《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第（五）条第

１

款。

原表述为：

“

１

、 投资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２

万元人民

币。 ”

修改为：

“

１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

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二）嘉实超短债

修改《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第（六）条第

１

款。

原表述为：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投资人通过直销中心

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

修改为：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的单

笔最低金额为

２

万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三）嘉实安心货币

修改《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第九部分第（六）条第

１

款。

原表述为：

“

１．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

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

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

修改为：

“

１．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

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二、实施时间

前述降低嘉实货币

Ａ／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

申购单笔最低金额，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实施。

三、咨询办法：

１

、 嘉实货币

Ａ／Ｂ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中信银

行、东莞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上海农

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洛阳银

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天

津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华夏银行、包商银行、渤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富证券、兴业

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吴

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国元

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浙商证券、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山西证券、中信

万通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东海证券、宏源证券、湘财证券、世纪

证券、西部证券、金元证券、国联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广州证券、南京证

券、安信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东莞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

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

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爱建证券、华宝

证券、江海证券、方正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

华融证券、高华证券、财富里昂证券

２

、 嘉实超短债债券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

银行、中信银行、东莞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南京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渤海银行、洛阳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东莞

农村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渤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富证券、兴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

商证券、中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吴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

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

投证券、浙商证券、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泰证券、中航证券、德

邦证券、东海证券、宏源证券、湘财证券、世纪证券、西部证券、金元证券、国联证券、中银国

际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广州证券、南京证券、安信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新时代证

券、上海证券、东莞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

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江海证券、方正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

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恒泰证券、华融证券、财富里昂证券

３

、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东莞银行、临商银行、温州银

行、杭州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烟台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浙商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

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

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

信万通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

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

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国盛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

中航证券、德邦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

证券、中山证券、江海证券、国金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爱建证券、华融

证券、浙商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券、上海证券、宏源证券、金元证券、日信证券、财

富里昂证券、天相投顾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理财

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降低申购单笔最低金额

并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４７

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生效。

为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经与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起，将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的申购单笔最低金额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降低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相

应修改招募说明书。

一、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具体内容

修改《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第九部分第（六）条第

１

款。

原表述为：

“

１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

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

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

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

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

修改为：

“

１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

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

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

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但已持有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二、实施时间

前述降低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申购单笔最低金额，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实施。

三、咨询办法：

１

、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

Ａ／Ｂ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临商银行、温州

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洛阳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东莞农

村商业银行、河北银行、包商银行、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银河

证券、国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国盛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财富证券？、

东吴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渤海证券、光大证券、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

券？ 、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国元证券、德邦证券、中航证券？ 、宏源证券？ 、世纪证券？ 、中信

证券（浙江）、中银国际证券、广州证券、新时代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中投证券、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华福证券、东兴

证券、华融证券。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３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８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全部股权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控股”）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白药集团”或“公司”）近日在昆明签署协议，白药集团收购白药控股下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省药物所”）

１００％

股权。 其中：

转让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受让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１００％

股权

２

、该次股权收购形成关联交易。 白药控股持有省药物所

１００％

股权，持有白药集

团

４１．５２％

股权。 白药集团收购省药物所

１００％

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

批权限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向

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３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三名关联董事（王明辉、路红东、杨昌

红任职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授权经营班子具

体操作该事宜，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云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更名为 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１．５２％

股份。 其股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持有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注册住所：昆明市北京路

５４７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王明辉

经营范围：植物药原料基地的开发和经营；药品生产、销售、研发；医药产业投

资；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贸易（经营范围中涉及需要专项审批的凭许

可证经营）。

注册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９６

２

、主要财务数据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１１６

亿

元、净资产

６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收入

１１５

亿元、净利润

１１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３８

亿元、净资产

７７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收入

９７

亿元、净利润

１０

亿元。

３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８８

，

２８４

，

３９８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５２％

股权），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１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基本情况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２０００

年作为云南省第一批转制的科研院所，转制为国有独资

企业，控股股东为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昆明市西山区高峣冷水塘

２４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肆佰零捌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朱兆云

经营范围：新药研究与开发

注册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２０６

２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为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３

、主要财务数据

云南省药物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总资产

１２９７３

万元，

净资产

７７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销售收入

１２１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９９

万。

云南省药物所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１４８２８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１１３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４

万元。

４

、审计及评估情况

４．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出具了审计意见：我们认

为，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云南

省药物研究所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４．２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资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项目的评估对象为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委估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４８２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６７８６

万元，增值

率

１３．２％

；委估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７３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６７３９

万元，增值率

０

；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８０８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００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４．２１％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股权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

１００４６．８４

万

元，交易价格不得低于经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原则，由转让双

方协商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年

２５

日，此次股权交易评估价格获得云南省国资委同意备案。

交易双方同意以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

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２８

号《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所持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得出的研究所净资产

值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即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４６．８４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标的：白药控股（甲方）所持有的研究所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及损益安排：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４６．８４

万元。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双方确认，自该基准日起至本协议签署

之日止，这一期间研究所产生的损益由白药集团（乙方）承担和享有，但若因省研究

所分配

２０１２

年的利润导致研究所的净资产下降的，则相应的价款在乙方向甲方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具体数额由甲乙双方在支付时予以书面确定。

３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按三次分期支付的方式进

行。

４

、白药控股承诺拥有合法的、完全的对省药物所的股东权利，并保证协议所涉

省药物所全部股权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和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提供了保证、

资产抵押、股权质押等担保，以及任何第三方对甲方持有研究所的股权有权属争议

或可能采取确权行为。

５

、 白药集团承诺按照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时足额向白药控股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收购省药物所股权以后，省药物所原生产、销售板块整合到公司相关职能

部门，研发板块将通过目标考核体系、技术平台体系、人才团队体系和薪酬体系的系

统建设，打造一个研发技术创新平台，使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让科技创新成为公司发

展不竭的动力。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白药集团是上市公司，与省药物所同为白药控股旗下子公司，二者均以生产

及销售中成药为主，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不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

２０１０

年初，证监

会提出“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专项活动的具体方案，并同时下发了《关于开

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工作的通知》（上市部

函［

２０１０

］

０８５

号），要求在全国上市公司范围内开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专项活动，通过股权转让、股权收购、企业合并等方式解决关联交易；通过并购重组、

改变经营范围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２

、通过收购，公司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更加凸显省药物所的研发优势和

资源优势，促进公司药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充分发挥白药集团在生产和营销方

面的优势，迅速扩大省药物所现有产品的销售，同时丰富公司产品族群，实现共赢。

省药物所在天然药物资源调研、药材品质评价、有效成份提取分离、药物分析、

制剂工艺、药理和毒理筛选评价、药代、质量标准、中试、工程化转化等方面，形成了

系统完整的新药研发链，建立了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中心、天然药物筛选研究中心、药

物安全性评价（

ＧＬＰ

）中心、药物制剂研究中心和中试基地。省药物所先后主持和参与

研发出

３０

余个原创新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独家生产品种：痛舒胶囊、肿痛气雾剂、

肿痛搽剂、肿痛凝胶、伤益气雾剂、胆清片、痛舒片。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省药物所经审计后总资产为

１．４８

亿，占同期白药公司总资

产的

１．３７％

，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为

８０８９

万，占白药集团所有者权益的

１．２３％

。 收购完

成，进入公司合并报表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形成重大影

响。

八、当年年初（

２０１３

年）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１２０．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是

２３８２．９５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经事前认

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关联交易情况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我

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

审批权限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

向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

、公司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互

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评估价格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

价方式，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更加凸显省药物所的研发优

势和资源优势，促进公司药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

３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４

、公司股权收购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云南省药物研究

所股权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经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各项资料和情况的适

当核查和验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权转让的有关内容均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交易双方仍需履行相关法定程序，以保证本

次股权转让的合法进行。

十一、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股权转让审计、评估报告

５

、股权转让法律意见书

６

、 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股权有关事宜的复函及股权交易评估价格备案表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８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书

面、邮件及传真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三名关联董事（王明辉、路红东、杨昌红任职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授权经营班子具体操作该事宜，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

批权限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向

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收购云

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则进

行，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评估价格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交易有利

于公司的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 更加凸显省药物所的研发优势和资源优势，促

进公司药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 所收购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全部股权不存在任何

第三方权益和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提供了保证、资产抵押、股权质押等担保，以

及任何第三方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的股权有权属争

议或可能采取确权行为。

公司股权收购关联交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内容详见该关联交易公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鸿信公司，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１４．８９％

）来函，持有东鸿信公

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东———深圳市新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鸿泰

公司）之全部股权已整体转让予深圳市金谷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谷世纪），并于

１

月

１８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述股权变更后，金谷世纪通过新

鸿泰公司持有东鸿信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从而间接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９％

。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靖海公司”）惠来电厂

３

、

４

号机组“上大压小”扩建工程项目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投资建设，建设规模为

２×１０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

燃煤发电机组。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批

复文号为发改能源 【

２０１２

】

４１１４

号）。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相关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

公司于今日收到靖海公司与广东电网公司签署的并网协议， 根据该协

议，上述两台机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至此，公司可控发电

装机容量由

１４６９２ＭＷ

增加至

１６６９２ＭＷ

，权益发电装机容量由

１０８７２ＭＷ

增加

至

１２１７２ＭＷ

。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

管理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并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了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

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和《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现将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结果情况公告如下：在上述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没有异

议股东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１

日、

２２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公司拟对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 经申请， 公司股票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负责起草的国家标准获批并公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披露了 《关于签订国家标准起草合作协议的公

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电缆研究所签订“国家

标准起草合作协议”，共同负责起草立项的“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

材料芯棒”和“架空导线用软铝型线”国家标准并署名。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１

号》公告，“架空导线用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ＧＢ／Ｔ２９３２４－２０１２

）、“架空导线用软铝型线”

（

ＧＢ／Ｔ２９３２５－２０１２

）两项国家标准已经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并正式

公布，实施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 上述两项国家标准的公布，标志着公司碳纤

维复合芯软铝导线具备了大规模生产应用的条件。

参加 “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ＧＢ／Ｔ２９３２４－２０１２

）标

准起草单位还有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广东电网公司、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等。 参加“架空导线用软铝型线”（

ＧＢ／Ｔ２９３２５－２０１２

）标

准起草单位还有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电网公司东莞供电局等。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重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大额订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一段时间以来，公司签订了多笔大额订单，为便于投资者公平、公正地了解公司情

况，维护投资者权益，现将公司近期新增大额订单情况披露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以来，公司新增大额订单

１６９．０４

亿元。 其中，舰船制造与修理改装业务

６７．５４

亿元，舰船装备业务

５．８８

亿元，海洋经济产业业务

７３．７７

亿元，能源交通装备及科技产

业业务

２１．８５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亿元

业务板块 订单金额

一

、

舰船制造与修理改装

６７．５４

其中

：

油船

／

化学品船

１０．６７

集装箱船

５１．３６

其他运输船

５．５１

二

、

舰船装备

５．８８

三

、

海洋经济产业

７３．７７

其中

：

钻井平台

２０．０８

海工船

／

生产装置

５．８３

海工装备

１．１０

各种公务船

４６．７６

四

、

能源交通装备及科技产业

２１．８５

其中

：

能源装备

２．００

交通装备

５．２６

成套装备

１４．５９

大额订单合计

１６９．０４

注：

１．

统计范围为单笔

１

亿元以上订单，不含承接的国内外军用舰艇订单。

２．

上述统计范围内无单笔超过上年营业收入

１０％

以上的订单。

新增大额订单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营业收入的

２９．１２％

。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的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６０％

至

８０％

。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

，

５１６．３９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９７

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

新疆区内水泥市场竞争加剧，水泥平均售价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预测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参股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说明》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收到梅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

书》（编号：梅市建交［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通知确定本公司为“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体育

场馆工程

ＢＴ

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价暂定

１．８

亿元（最终结算以审定价为准），

该工程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完工并移交。

该工程的业主为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注册资本

１

，

９６４

万元，办公地址为梅

州市下市状元桥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单位负责人梁财生，主要负责教育工作。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承接该业主“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体

育场馆工程项目土石方工程”，合同金额：

１０

，

５１２

，

７７６．２７

元。

该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４．４７％

，合同履行

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